若羌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序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含数量)或
“双随机”抽查对象（含总数及比例）
	检查内容
	年度检查频次
	拟实施检查时间
	承办机构

	1
	对娱乐场所的行政检查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8号）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对娱乐场所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若羌县歌舞娱乐、游艺娱乐场所共计13家
	1.审批设立情况的监督检查；
2.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包括对歌曲点播系统与境外的曲库联接、未成年人的保护、消费者的核定人数、营业时间、从业人员名簿、营业日志等经营情况的监督检查；
3.文化产品内容监管，包括歌曲点播系统内歌曲和游艺娱乐场所使用的游戏游艺设备是否含有禁止内容等；
4.管理情况监督检查。包括包括制定安全工作方案和应急疏散预案；
5.场所演出审批、现场演出情况及演出内容是否合规；
	4次
	每季度一次
	若羌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

	2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和电竞酒店的行政检查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63号）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设立审批，并负责对依法设立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若羌县2家网吧、1家电竞酒店共计3家
	1.审批设立监督检查；
2.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包括对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涂改、出租等；接纳未成年人；经营非网络游戏；停止经营管理技术措施；未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未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标志；未通过局域网的方式接入互联网；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未核对、登记有效证件；有关上网信息未按规定时间保存和记录或在规定时间内修改、删除；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未备案等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3.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4次
	每季度一次
	若羌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

	3
	对旅行社及其分社、分支机构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8年10月26日第二次修正）第八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旅游市场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旅游主管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交通等执法部门对相关旅游经营行为实施监督检查。
	若羌县备案的旅行社及其分社共计3家
	1.设立审批情况的监督检查。包括经营旅行社业务以及从事导游、领队服务是否取得经营、执业许可；
2.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包括对旅行社业务范围、招徕宣传、产品和服务的订购以及是否存在不合理低价组团等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3.对导游和领队等旅游从业人员服务行为的监督检查；
4.对抽查企业涉嫌违法的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资料的监督检查。
	1次
	6-10月1次
	若羌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

	4
	对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行政检查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2013年2
月21日国家体育总局令第17号公布,自2013年5月1
日起施行。
第十八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对经营者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
	若羌县游泳馆1家
	1.经营者是否按求将许可证、安全
生产岗位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体
育设施、设备、器材的使用说明及安全检查制度、社会体育指导员和救助人员名录及照片张贴于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
2.经营者是否就高危险性体育经营项目可能危及消费者安全的事项和对参与者年龄、身体、技术的特殊要求，在经营场所中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并采取措施防止危害发生。
3.经营者在场所营业期间是否具有不低于规定数量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专业救助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持证上岗，并佩戴能标明其身份的醒目标识。
	1次
	6-9月1次
	若羌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

	5
	对出版物经营单位的行政检查
	《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3号公布。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订）
第六条 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有关的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出版管理的部门（以下简称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若羌县出版物发行单位共计4家
	1.中小学教科书发行活动的检查；
2.出版物经营活动符合规定情况的检查；
3.所发行、进口的出版物内容、规范、版权符合规定情况检查

	2次
	1-6月1次
7-12月1次
	若羌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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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刷企业的行政检查
	《印刷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97号，2024
年修订版）第四条 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印刷业
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以下简称出版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印刷业监督管理工作。
	




若羌县印刷厂2家
	1.印刷企业经营业务范围和兼并、合并、分立情况的检查；
2.印刷业经营者主要登记事项变更情况的检查；
3.印刷经营许可证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
4.承印的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或者其他印刷品内容符合规定情况的检查；
5.印刷品承印管理五项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的检查；
6.单位内部设立印刷厂（所）办理登记手续情况的检查；
7.印刷境外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及其他印刷品情况的检查；
8.接受委托复制的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内容符合规定情况的检查。
	





2次
	




1-6月1次
7-12月1次
	若羌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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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影发行、放映单位的行政检查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电影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电影的行政部门(以下简称电影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影管理工作。  
	若羌县电影院1家
	1.是否擅自从事电影发行、放映活动。
2.是否发行、放映未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的电影。
3.电影院是否在向观众明示的电影开始放映时间之后至电影放映结束前放映广告。
4.为，扰乱电影市场秩序 电影院是否有制造虚假交易、虚报瞒报销售收入等行 电影发行企业、。
5.电影院是否侵犯与电影有关的知识产权。
	1次

	1-12月1次
	若羌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



